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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經濟不利學生順利就學並

獎勵優秀學生努力向學，特訂定本獎助學金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獎助學金經費來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三、申請資格:本要點所稱經濟不利學生，係指具本國籍本校在學大學部(含進修教

育中心)學生，且符合下列各款身分之一者： 

(一)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含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

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二) 原住民學生。 

(三)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金補助資格者。 

(四)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五)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三歲子女之學生。 

(六) 其他經由本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 

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申請身分審核標準另訂。 

獲獎生須於受獎學期完成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之學習計畫表(詳如自我學習計畫

獎助學金要點)，並審核通過後始得核發本要點獎助學金。 

上述身分以低收、中低收入戶學生優先補助。 

四、本要點獎助學金申請標準與核發方式： 

(一)於核定學期履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十小時，核發新臺幣(以下同)一千元。

大一服務學習時數不得併入本時數計算。參加校內各單位辦理之演講及研

習活動者，依參與時數採計，每活動最高採計三小時。 

(二)完成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後，依下列補助級距核發獎助學金。 

1. 第一級：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達前百分之五(含)且操

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核發一萬六千元。 

2. 第二級：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逾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含)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核發一萬二千元。 

3. 第三級：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逾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

十(含)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核發八千元。 

4. 第四級：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百分比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

二十五(含)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核發六千元。 

(三)生活服務學習時數滿二十小時再增核發三千元。 

五、學生領取前項獎助學金以一項為限，公費生或學雜費及食宿費由本校全額負擔

者，不得申請本獎助學金。 

申請者不得以同一事由重覆兼領其他政府設置之獎助學金。若經發現者，將取

消獎助學金資格並追繳已領取之獎助學金。大一新生不得申請第一學期獎助學



金。 

六、獎助學金名額：先依各系申請學生前一學期班級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後，依獎助等級

依序核發，錄取名額視當年度經費以及獎助學金審查小組審查結果而定。 

七、獎助學金申請時間：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於上學期十月三十一日、下學期四月三

十日前，備齊申請文件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八、申請應繳表件： 

(一)申請表一份。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 

(三)前一學期成績名次證明書。 

(四)符合申請資格之身分或相關證明文件。 

九、獎助學金審查小組由主管業務副校長、研究發展處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各學系主任及主計室主任組成，副校長為召集人。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